屏東縣109學年度兒童節暨表揚模範兒童大會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109學年度行事曆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(一) 結合家庭、學校及社會共同關懷兒童之教育，學習與成長激發潛能，培養兒童對社會責任感及完美人格。
          (二) 透過表揚活動使兒童體會尊重他人成就，激發奮進，將來能為國家社會奉獻與服務。
三、主    題：創意點亮世界、夢想啟動未來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。
五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屏東市和平國民小學。
六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0年3月15日(星期一)止。

              請各校於110年3月15日前至縣網填報模範兒童名單資料，並上傳簡報檔。
七、活動日期：110年3月26日(星期五)上午9時起至12時。              

八、活動方式：(一)長官頒獎表揚模範兒童(本校、分校各選出一名)

                 並合照留念。
              (二)慶祝大會由兒童主持(大會主席及司儀由和平國小兒童擔任)。
              (三)頒獎活動進行前20分鐘進行綵排，頒獎及節

                 目表演。
             (四)活動地點：屏東縣立和平國小體育館。 

九、附   則：(一)縣模範兒童選拔以六年級生候選對象為原則
(二)請鼓勵家長或學校派員陪同模範兒童與會參加。(陪同參加之教師於活動當天准予公差假登記，課務自行調整)

             (三)模範兒童活動服裝以便服為主。(亦可穿著族群服飾，例如：客家、原住民傳統服飾等。)

             (四)請準時依座位入席。
十、大會活動程序表：
	活動時間
	活動內容

	9:00~9:45
	各校報到

活動

	9:40 ~ 9:55
	各校模範學生受獎代表彩排

	9:55 ~ 10:00
	序曲表演

	10:00 ~ 11:10
	典禮開始/主席致詞/貴賓致詞/頒獎暨各校模範生合影

	11:10~12:00
	大合照、模範學生領取餐盒

	12:00
	賦歸


